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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关联交易

制度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已事前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之《关于与关联方组成联合体参与

郫都区太清路南延线项目投标的议案》及相关资料，在全面了解上述

关联交易事项后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本着客观公允和实

事求是的态度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（一）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、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、

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法定程序，关联董事就本关联交易回避了表决。 

（二）本次投资标的为新设 PPP 项目公司股权。公司与四川产业

公司组成联合体投标本项目有利于充分发挥本公司的施工特长及四

川产业公司的区域经营优势。本次交易中标方与中标价将以公开招标

的方式确定，通过公开招标形成市场公允价格。 

（三）本次投标涉及出资项目资本金金额约 4,168.44 万元，占

项目公司股权比例 49%。本项目共同投资方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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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拥有雄

厚的履约实力和良好的企业背景，公司受其不利影响的风险不大。 

（四）本项目目前已纳入财政部 PPP 综合信息平台，投资回收较

有保障。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提供了可

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 

（五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全面、客观的了解。

我们认为，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发展路桥施工主业，能够为公司

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，符合公司利益与长远发展目标。此项交易不存

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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